
 

 

家庭教育專案計畫成果 

統計表填報說明書 

(受益家庭類別統計表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彰化縣政府 

彰化縣家庭教育中心 
  



壹、各承辦單位(校)應於單一(天) 場次活動辦竣後「3個工作天內」至 

https://forms.gle/CGC8WrMM6SocoNMm6 填寫成果統計表(本表單

填寫內容應與成果相同)，填報完畢致電通知計畫承辦人員。 

 

 

 

 

 

成果統計表 QR code 

貳、計畫承辦人聯絡資訊 

1.蘇靜琪小姐 E-mail：chingchi@email.chcg.gov.tw 

電話:04-7531982 

2.李佳穎小姐 E-mail：ying20615@chc.edu.tw 

電話:04-7531891 

3.林宜萱小姐 E-mail：ej199311@chc.edu.tw 

電話:04-7531987 

參、填報操作說明 

*一份表單應只填報 1場次，以避免需修正或確認時無法釐清 

1.承辦單位基本資料本-表單可重複修正，請填寫完整及有效之郵

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https://forms.gle/CGC8WrMM6SocoNMm6


2.承辦計畫執行日期、地點與方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應撰寫申請之計畫全名 

EX:婚姻教育：單身交友篇預約幸福實施計畫 

本表單以 1場次(天)填報為主，2場次應填報 2份表單 

此為活動辦理方式，應以實際辦理方式填報

(可複選) 

下拉式選單 



3.活動實際參與人次(本項應與【受益者家庭類型：雙親家庭、單

(失)親家庭、繼親家庭、祖孫 (隔代教養)家庭】總和相同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記得點擊繼續進入下一頁填報 

 

  

 



4.受益者家庭類型(此項請各承辦單位(校)於活動辦理前或參與者

填報回饋問卷時應調查明確)-各項總和應與活動實際參與人次一

致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繼續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

5.受益者家庭處境(此項依活動參與人員處境可複選)-請各承辦單

位(校)於活動辦理前或參與者填報回饋問卷時應調查明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繼續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

6.專案計畫教育議題(請各承辦單位(校)依據申辦之計畫選擇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-1承說明 6-(選擇親職教育及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承辦單位(校)) 

 

  

下拉式選單 

 

應以活動辦理主題(軸)選取符合之議題 
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繼續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填寫完成請點【繼續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

7-2承說明 6-(選擇婚姻教育之承辦單位(校)) 

應以活動辦理主題(軸)選取符合之議題，重要議題二擇一填

報，勿兩項都勾 

【EX.勾選單身交友階段之婚前教育_重要議題 - 4.情感關係的互動與經營，將婚、

新婚、新手家長及中老年期(空巢期)之婚姻教育_重要議題 只能選無】 

 

  

計畫參加者為單身交友【2-1遇見幸福

方程式、2-5如何愛•好好愛(未婚)及

2-7身心障礙者婚姻活動】，請填寫此項 

計畫參加者為將婚、新婚、新手家長及中

老年期(空巢期)【2-2新婚伴侶、2-3新手

家長、2-4空巢期/中老年伴侶、2-5如何

愛•好好愛(已婚)、部分 2-6身心障礙者

婚姻活動及 2-7原住民婚姻活動者，請填

寫此項 
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繼續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

7-3承說明 6-(選擇性別教育之承辦單位(校)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-4承說明 6-(選擇倫理教育及串聯社區深入村(里)鄰家庭教育之

承辦單位(校)至說明 8共通性推廣其他政策或議題) 

應以活動辦理主題(軸)選取符合之議題 
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繼續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請就活動宣導選取符合之內容 



8.共通性推廣其他政策或議題 

8-1此項為行政院函頒「提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」，維護及提升女孩

權益之 14項願景及 75項實施策略 

可至 https://gec.ey.gov.tw/Page/D5E6DE64DED71EFC 參閱詳細說

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下拉式選單 

應以活動辦理主題(軸)選取符合之議題 

https://gec.ey.gov.tw/Page/D5E6DE64DED71EFC


8-2其餘有關家庭教育衍伸之議題與宣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8-3與人權教育相關之議題 

 

  

應以活動辦理主題(軸)選取符合之議題 

應以活動辦理主題(軸)選取符合之議題 
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繼續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

9.活動講師資料 

 

 

 

  
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提交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

10.參與人員對家庭教育中心及服務的認識程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.提交完成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修正請點擊【修改回覆內容】 

填寫新場次成果請點擊【提交其他回覆內容】 

 

填寫完成請點【提交】，修正請點【返回】 



11.後續修正可至承說明 1填寫之電子郵件中找到填報之內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啟信件，點擊【編輯作答內容】即可進行修正 

 

 

 


